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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19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 浩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17 

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

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 

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：保留意见。 

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：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。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适用 □不适用 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

有详细说明，请投资者注意阅读。 

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适用 □不适用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ST 浩丰 股票代码 300419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变更前的股票简称（如有） 浩丰科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颜媛媛 周鸿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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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地址 

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乙

10 号院 1 号楼众秀大厦

第 19 层 

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乙

10 号院 1 号楼众秀大厦

第 19 层 

传真 010-88878800-5678 010-88878800-5678 

电话 010-82001150 010-82001150 

电子信箱 
haofeng@interact.net.c

n 

haofeng@interact.net.c

n 

2、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

智能金融：深耕金融行业十余年，为银行、保险等机构提供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，客

户包括四大行、股份制银行及农商行社。自主研发新一代数字银行系统，基于微服务架构

与 AI 技术，助力客户实现业务智能化运营与信创战略落地。依托丰富的业务场景沉淀，

成功助力银行客户完成大模型私有化部署，将其深度融入智能风控、客户服务等场景，显

著提升金融业务效率与安全性。 

智能安全：面向政府及公共安全部门提供软硬一体的数智化平台。依托 AI 算法、无

线特征采集技术及 5G 入海设备，构建从犯罪预警到实战应用的数字化工具，覆盖重点管

控、反恐维稳等核心场景。为各级公安机构提供技术支持，并通过国产化数据安全方案强

化客户的信创能力。 

智能商业：助力客户的全球化布局，业务涵盖智慧酒店、智慧营销、智慧预算管理解

决方案。在酒店领域，累计服务千家客户。在营销领域，借助大语言模型等技术，实现精

准资源投放与用户交互优化。在预算管理领域，服务大中型知名企业，横跨制造业、商业

和快消品等多行业。 

3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（1）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是 否 

元 

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 年末 

总资产 758,254,242.13 866,813,466.55 -12.52% 1,127,098,935.14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资产 
446,895,934.86 450,107,184.26 -0.71% 611,910,202.89 

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 年 

营业收入 425,017,553.24 546,752,405.56 -22.27% 1,059,391,158.24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 
-3,211,249.40 -161,803,018.63 98.02% 39,888,150.28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-4,719,618.05 -165,223,395.04 97.14% 31,871,596.3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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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-12,716,151.37 79,173,649.92 -116.06% -155,525,651.31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

股） 
-0.0087 -0.44 98.02% 0.11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

股） 
-0.0087 -0.44 98.02% 0.11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

率 
-0.72% -30.47% 29.75% 4.23% 

（2）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

营业收入 57,211,716.08 116,955,301.68 98,957,718.07 151,892,817.41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 
-3,572,843.92 7,681,456.62 1,803,090.23 -9,122,952.33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 

-3,902,787.56 5,620,361.53 537,665.31 -6,974,857.33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-55,495,126.41 9,643,595.42 -48,528,259.03 81,663,638.65 

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、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

□是 否 

4、股本及股东情况 

（1）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

末普通

股股东

总数 

26,900 

年度报

告披露

日前一

个月末

普通股

股东总

数 

24,459 

报告期

末表决

权恢复

的优先

股股东

总数 

0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

一个月末表决权恢

复的优先股股东总

数 

0 

持有特

别表决

权股份

的股东

总数

（如

有） 
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（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） 

股东名

称 

股东性

质 

持股比

例 
持股数量 

持有有限售条件的

股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北京华

软鑫创

实业发

展有限

公司 

境内非

国有法

人 

15.00% 55,180,000.00 0.00 质押 50,120,000.00 

张跃军 
境内自

然人 
2.01% 7,396,700.00 0.00 不适用 0.00 

北京元

和盛德

投资有

限责任

境内非

国有法

人 

1.44% 5,300,000.00 0.00 不适用 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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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

徐国新 
境内自

然人 
0.82% 3,000,000.00 0.00 不适用 0.00 

张建飞 
境内自

然人 
0.82% 3,000,000.00 0.00 不适用 0.00 

陈海华 
境内自

然人 
0.82% 2,999,960.00 0.00 不适用 0.00 

米克荣 
境内自

然人 
0.80% 2,960,000.00 0.00 不适用 0.00 

汪立梅 
境内自

然人 
0.61% 2,251,800.00 0.00 不适用 0.00 

刘树起 
境内自

然人 
0.59% 2,184,600.00 0.00 不适用 0.00 

郭振团 
境内自

然人 
0.57% 2,080,000.00 0.00 不适用 0.00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

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
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。 

持股 5%以上股东、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/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

□适用 不适用 

（2）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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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

 

5、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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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重要事项 

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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